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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之民法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 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推荐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1．附赠重点名校：民商法学 2010-2020、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二、2024年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资料 

2．《民法》考研相关资料 

（1）《民法》[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之《民法》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之《民法》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之《民法》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3．《物权法》考研相关资料 

（1）《物权法》[笔记+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之《物权法》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之《物权法》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4．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之民法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考研核心题库之民法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考研核心题库之民法简述题精编。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考研核心题库之民法论述题精编。 

④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考研核心题库之民法案例分析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5．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之民法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之民法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之民法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27 民商法学之民法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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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6．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7．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初试参考书 

1.魏振瀛《民法》(第三版)2000.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2.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三版)2007.8法律出版社 

3.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2001.1中国法制出版社 

4.梁慧星《民法总论》2011.3 法律出版社 

5.陈华彬/梁慧星《物权法》(第二版)2004.9法律出版社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法学院：民商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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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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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备考信息 

 

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1.魏振瀛《民法》(第三版)2000.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2.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三版)2007.8法律出版社 

3.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2001.1中国法制出版社 

4.梁慧星《民法总论》2011.3 法律出版社 

5.陈华彬/梁慧星《物权法》(第二版)2004.9法律出版社 

 

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法学院：民商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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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核心笔记 

 

《民法》  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民法概述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普通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 

考点：中国的法律体系 

考点：19 世纪民法典的编纂及其典型 

考点：我国的民事立法 

考点：认识民事立法的结构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民法的概念和含义 

1.普通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 

（1）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社会关系 

（2）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由法律调整 

（3）法律仅调整具有明显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 

 

2.中国的法律体系 

（1）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中国的法律由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等组成。青岛掌ф心博阅║рс电子书 

（2）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 

（3）民法是宪法之下的基本法。 

 

3.民法的概念 

（1）罗马法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属于私法。 

（2）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 

（3）民法是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的特有法律部门。 

（4）大陆法系国家都有民法典 

（5）中国目前还没有民法典，但正在制定过程中。 

（6）中国目前的民法是由一系列单行立法构成的，主要包括《民法总则》、《民法通则》、《物权

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婚姻法》、

《继承法》、《收养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 

【核心笔记】民法的沿革 

1.罗马法的编纂及其影响 

（1）民法最早源于罗马法 

（2）罗马法发展的顶峰是公元 6 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优士丁尼）时期编纂而成的法律，即《国

法大全》（民法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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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法大全》包括《查士丁尼法典》、《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新律》 

 

2.19 世纪民法典的编纂及其典型 

（1）欧洲大陆的近代国家兴起后，开始制定民法典 

（2）1804 年《法国民法典》是在拿破仑领导下完成的，共 2283 条 

（3）1896 年《德国民法典》是由民法学者主持制定的，于 1900 年 1 月 1 日实施，共 2385 条 

 

3.20 世纪至今有代表性的民法典 

（1）瑞士民法典 

（2）意大利民法典 

（3）荷兰民法典 

 

4.我国的民事立法 

（1）清末变法 

（2）1929~1930 年中华民国民法典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的民事立法 

（4）改革开放以后的民事立法 

（5）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立法工作 

【核心笔记】民法的调整对象 

1.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1）民法调整以平等自愿为基础的财产关系 

（2）民法调整财产归属关系与财产流转关系 

 

2.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 

（1）人身关系是与人身不可分离、以人身利益为内容、不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社会关系 

（2）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 

（3）人格关系是基于人格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4）身份关系是基于身份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核心笔记】民法的性质 

（1）民法是私法 

（2）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 

（3）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基本法 

【核心笔记】民法的本位 

民法以权利为本位，兼顾社会公共利益。 

【核心笔记】民法的渊源 

1.制定法 

（1）宪法中有关民法的规定 

（2）民事法律 

（3）民事法规 

（4）地方性法规中的民事规范 

（5）特别行政区的民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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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机关对民事法律规范的解释 

（7）国际条约中的民事法律规范 

 

2.习惯 

（1）适用习惯处理民事纠纷的条件： 

（2）法律对该事项没有规定 

（3）习惯本身不违背公序良俗 

 

3.认识民事立法的结构 

（1）每部民事立法基本都分为章，章下设节 

（2）每一节由若干条文构成 

（3）如果条文由两段以上构成，则将各段称为“款” 

（4）如果各段下还有区分的必要，则将它们称为“项” 

（5）如果条文不分段，但分若干情形，则各情形称为“项” 

（6）《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7）《民法通则》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青岛掌л心博阅电子书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①祖父母、外祖父母； 

②兄、姐； 

③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 

（8）《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 

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①依法成立； 

②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③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④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核心笔记】民法的效力 

1.民法对人的效力 

（1）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中国人 

（2）一般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 

（3）一般不适用于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2.民法在空间上的效力 

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 

 

3.民法在时间上的效力 

（1）民法生效的时间 

（2）民法失效的时间 

（3）关于民法的溯及力问题 

 

4.民法的适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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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 

新法优先于旧法 

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 

强行法优先于任意法 

例外规定排除一般规定 

无具体规定时适用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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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物权概述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物权名称的源起以及在立法上的被正式确立 

考点：物权的定义：各种学说的分析 

考点：物权的性质 

考点：物权是如何发生的 

考点：罗马法、日耳曼法的物权观念 

考点：物权与债权的二元权利体系及其相对化 

考点：物权与债权的差异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物权的名称、物权的概念与物权的性质 

1.物权名称的源起以及在立法上的被正式确立 

物权，为近现代民法上一项重要概念，其与债权一道共同构成大陆法系民法财产权的两大基石。没有

物权、债权等概念，也就没有大陆法系的近现代民法制度及其体系，尤其是作为形式民法的民法典。因此，

研究物权法，须从物权的概念谈起。 

如所周知，在民法的发展史上，囿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国学者对于物权问题的认识，较之债权存疑

更多。尤其是对于何为物权，即物权的概念是什么的问题，自中世纪后期注释法学派正式涉猎这一问题以

来的数百年间，它一直就是学者之间争论不休、见仁见智的问题。 

现代民法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社会之有真正的物权观念，大抵肇始于古罗马法时代。但是，限于当

时的人们尤其是法律学者对于物权关系的认识程度，以及受抽象思维水平的限制，在罗马法的全部法律文

献中，始终未见“物权”一词。因此散见于罗马法史料中的只是一些具体的物权概念，如所有权、用益权、

役权、永借权、地上权、永佃权、抵押、质押、占有等。 

不过，在罗马法时期，其诉讼法上存在“物的诉权”与“人的诉权”这两个概念。“物的诉权”，是

所有权、役权和其他权利的保护手段，“人的诉权”，是债权的保护手段。二者形成对峙的局面。也就是

说，罗马法的物权观念，是通过对物本身的诉讼来表现的权利人对于特定物的追及性。 

据考，以“iusinre”来表述“物权”这一术语，是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也就是说，“物权”这个术

语，是中世纪时期的学者所创造的。此外，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教会法、封建法也创立了“对物的权利”这

一名称。但无论怎样，对物权这一名称，是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被如何创造出来的，它是由一人创造的还

是由数人创造的，或者是由一个集体创造的等等，根据现有的史料是还不能确定的。 

往后经过近 400 年的时间，“物权”一语正式见于民法典上，就是 1811 年《奥地利民法典》对“物

权语的规定。该法典第 307 条规定：“物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 

 

2.物权的定义：各种学说的分析 

自德国民法典在立法上采用“物权”一语，并建立系统的物权制度以来，“物权”这一概念遂成为大

陆法系民法立法与理论上的一项重要概念（事实上，英美法系的学者也承认“物权”这一概念，并在理论

上积极地研究它、阐述它）。尽管如此，但对于物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学者之间是没有完全达成一致认

识的。各国学者对物权下过很多种定义。将学者之间对物权所下的各种定义加以分门别类，可以看到，学

者对物权的意义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见解，这就是“对物关系说”、“对人关系说”和“折衷说”。 

“对物关系说”。该说可能最早发朝、滥觞于中世纪的注释法学派或注解法学派（疏证法学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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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德国古典法学时期，学者德恩堡积极倡导之，并将该说的内容进一步加以完善。认为债权关系是人与

人的关系，物权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从而物权的定义应当是：人们直接就物享受其利益的财产权。 

“对人关系说”。该说肇端于欧洲近代时期，主要的倡导者为德国民法学者温德沙特和萨维尼。他们

以一般权利的通性为论据，认为由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权利，无论其性质如何，它所涉及者莫不为人与人的

关系。易言之，在他们看来，无论债权关系或物权关系，都属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的差异，仅在于债权

只可以对抗特定人，而物权则可以对抗一般人。 

“折衷说”。此为折衷上述两种学说而形成的学说。认为物权有对人、对物两方面的关系，权利人支

配特定物的方法、范围，不仅为事实问题，而且也包涵了法定的法律关系。 

上述三说中，我认为以采“折衷说”为宜。从物权与债权的性质上的差异来看，物权是一种权利人对

特定物的权利，其客体主要是物（只有少数的权利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称为“对物权”，债权是权利

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给付）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客体为行为（多数场合是为一定

行为——给付），称为“对人权”。所以，物权的定义中当然应当反映权利人对特定物的支配这一层关系。

故而说物权反映的是一种权利人对物的关系（“对物关系说”），是有道理的。但与此同时，人对特定物

的占有、支配关系要上升为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关系，又只有在人群共处的人类社会中才有其可能。

物权是一种反映人与之间的关系的（“对人关系说”）法权形式，也是正确的。 

现代人类法律世界中的“物权”一语，它所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信息：某人对社会财产的排他性的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或者对特定物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用、支配。也就是说，是通过

对物的物权关系（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物的关系是形式，而

人与人的关系是其实质。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物权的全部内容”。 

 

3.物权的性质 

（1）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物的权利。 

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权利，称为物权的“直接支配性”。这一命题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

方面是说物权是一种直接支配物的权利，称为物权的“直接支配性”；另一方面是说物权的标的物原则上

仅限于特定物、有体物、独立物。以下逐一加以论述。 

首先，物权是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权利（直接支配性）。 

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权利。所谓“支配”，指物权人依自己的意思对标的物加以管领、处

分。 

物权人对标的物的支配（管领、处分），既包括法律上的支配（管领、处分），也包括事实上的支配

（管领、处分）。也就是说，对标的物的支配一一管领、处分，包括一切可以对标的物实施的任何行为。 

所谓“直接”，指物权人对于标的物的支配、占有，无需他人行为的介入，就可以实现。从物权的实

现角度说，是指物权人的物权的实现，通过直接支配标的物也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他人行为的介入。进

而言之，物权人的物权的实现，是通过直接支配标的物来完成的。 

物权的直接支配性，是物权的本质。债权的本质，是请求对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请求性”。

罗马法时期，actio（诉权、诉讼）体系中的“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这一对对应概念的区分，其隐含

的前提，就是通过“对物之诉”要恢复对标的物的重新支配，通过“对人之诉”而请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

或不为一定行为。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在诉讼法体系中区分“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的一个没有

明确言明的原因，仍然是物权的支配性与债权的请求性，尽管那时尚未产生物权与债权这一对概念。 

应当说，在 20 世纪开始以前的法律世界中，说物权的本质是对标的物的直接支配，或者说物权与债

权的区分，在于前者是支配权，后者是请求权，乃是一点也不错的，而且当时以此标准来对二者加以区分

应当说具有绝对性。直接支配性，仍然是这两种权利的本质或曰根本属性。这样，以直接支配性还是请求

性来区分物权与债权的楚河界线也就变得没有以前那样绝对了。尽管如此，还应当说支配性与请求性，仍

然是区分二者的根本标志，说物权的本质是权利人对物的直接支配性大体上仍然并不过时。 

其次，物权的标的物原则上限于特定物、独立物、有体物。 

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物的权利，此所谓“物”，原则上指特定物、独立物和有体物，主要包括动产

和不动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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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是权利人对标的物直接加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如果标的物不是特定的物，则权利人怎么

直接支配它而享受其利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特定的物，理论上称为“物权的标的物的特定性”。 

因此，在交易实践中，只言明物的种类或数量，而未具体指明特定的物，虽然可以作为债权给付的对

象而成立债权合同，但不能以之为物权的标的物。 

基于物权的标的物必须为特定物的理由，物权的标的物还必须是独立物。独立物，指不依附于它物而

可以独立存在的、且社会一般观念尤其是交易观念，也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物加以对待、处理的物。物的

一部分，如未与树木分离的果实，物的构成部分，如土地中的岩石、土砂等，既不便于直接支配，也不能

交付或登记，故在成为独立物以前，不得以它们为标的物设定物权。也就是说，因为它们分别是树木或土

地的一部分或构成部分，所以分别是树木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客体的一部分，为树木所有权和土地所有

权所吸收。 

不过，土地的构成部分不能独立作为所有权的客体，而为土地所有权所吸收，这一点存在以下例外： 

①依日本《采石法》第 4 条的规定，土地所有人可以为第三人设定采石权，第三人据此可以在他人的

土地中采掘石头。 

②依日本《林木法》的规定，土地上生长的林木如果经过登记，它就是独立于土地的不动产，可以单

独把它作为抵押权的标的物设定抵押权。但未经登记的林木，原则上仍然是土地的一部分。 

③土地中的矿产资源，本为土地的构成部分，但基于矿产资源的特殊性及它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

各国的《矿产资源法》大多规定：土地中的矿产资源与土地所有权的内容是分离的，国家享有对矿产资源

的所有权、开采权。 

④原本是土地的一部分的物，如果它已经作为交易的客体而对它实施了“明认方法”（如在作为买卖

标的物的树木上作了记号、写上买受人的姓名）时，即把它视为是独立于土地的“物”。 

⑤依我国现行法，土地上的建筑物是独立于土地的不动产。为了公示建筑物物权，我国登记实践中设

有与“土地登记簿”相对应的“建筑物登记簿”。 

物权的客体必须是独立的物，也就是说在物的一部分上不能成立物权，这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也

就是所谓“一物一权主义”。 

“一物一权主义”，包涵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在一个物上只能成立一个所有权；二是指一个所有权

的客体，只能是一个物。其中，第一种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是从物权的排他性上说的，所以如果

把它扩大到一般物权的话，那就是在同一个物上，不能成立内容不能两立的两个以上的物权。共有的场合，

一个物上虽然存在两个以上的所有人，但各所有人的所有权按一定的比例相互限制，其总和构成一个所有

权，所以仍然符合“一物一权主义”原则；第二种意义上的“一物一权主义”，是指在物的一部分或由数

个物组成的集合体（集合物）上不能成立一个所有权。也就是说，一个所有权的客体是一个物。 

当然，对于一个“物”的理解、对于什么是一个“物”的判定，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尤

其是随着经济交易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在现代交易实践中，通过登记、登录的公示方

法，出现了把数个物的集合体（集合物）当作一个物权的客体的情况。进一步的发展是，集合动产可否作

为一个物对待，而在它上面设立一项权利？在日本现在的交易实践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产组成一个

集合动产，把该集合动产作为一个物对待，设定让与担保权，是得到认可的。此外，以仓库中的商品、工

厂中的原材料、半制品作为一个物而设定让与担保权也是得到认可的。 

这里需要谈到土地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土地作为一个独立物是怎样被确定的问题。土地在物理上是

一个绵延无垠的实体，在物权法上，土地的笔数或土地的独立性并不是依自然的界线或使用的范围来确定

的，而是依土地登记簿上所记载的区域（范围）来确定的。登记簿上所记载的一个区域就是一笔土地，从

而在该笔土地上就可以成立一个所有权。 

再次，物权的标的物原则上还必须是有体物。 

物权的标的物原则上须为有体物。这一点从罗马法时代开始，至近代民法、现代民法乃至当代民法莫

不这样认之。物权的标的物之所以须为有体物，是因为物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标的物的权利，如果物权

的标的物不是有体物，则权利人怎样排除他人的干涉而对它加以支配？所以，罗马法以来的各国民法大都

在民法典中明示：民法上的物以有体物为限，如日本民法典第 85 条，德国民法典第 90 条等。所谓有体物，

指占据一定的空间、依人的五官能够感觉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包括固体、气体、液体，权利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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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内。 

无体物，像电气、热气、声、光、冷气、各种能源（能量）等可否作为物权的客体成立物权？现代民

法理论认为，这些物只要可以对它们进行管理，即在“可以管理的范围内”，就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这

一观念与罗马法、近代民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大异其趣了。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与民事立法对这一

问题的认识也应采同样的立场。由学者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科院）第 10 条最后一句规

定：人力控制之下的电气，也视为物。 

其他无体物，如专利、商标、著作、营业秘密、专有技术（Know-how）、信息等可否作为物权的客

体而成立物权？这些东西中的前三种，即专利、商标、著作是一种持殊财产利益，各国法一般不以它们为

物权的客体而成立物权，是把它们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而成立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于自己的专

利、商标、著作等智力成果虽然享有的是一种支配权，具有排他的独占权的性质，类似于物权，但它们与

作为纯粹的财产权的物权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所以，民法理论把知识产权多解为“准物权”或无体财产

权。进而言之，知识产权具有物权的某些属性、特征，在很多方面与物权相仿，是一种类似于物权的权利。

另外，某些特许权（特别是利用自然法则、以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为内容的特许权）、实用新型权等，也不

属于物权，仍然是无体财产权，理论上同样归入“准物权”的范畴。 

（2）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物权为民事权利的一种。而民事权利的本质为法律赋予特定人得享受特定物的利益，这种权利人就特

定物享受的利益，是受法律上的力——在我国主要是国家机构中的法院和检察院的保护的。物权的权利人，

既然可以依己意直接支配标的物，则当然也就可以直接享受标的物的利益。物权有各种各样的物权，不同

种类的物权人所享有的利益也有不同。具体而言，所有权人所享有的利益是对标的物的全部利益，他可以

对标的物加以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享受通过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利益。 

（3）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的绝对性权利。 

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这在理论上称为物权的绝对性或对世性。意即物

权的权利人可以对抗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也就是说，自己以外的所有的人都负有一种不作为的义务：不得

妨害物权人对标的物所享有的圆满状态的权利。 

物权权利的绝对性、对世性，是物权的一项重要属性，也是物权区别于债权的另一项重要特征。债权

由其本质所决定而具有相对性，其权利人和义务人都是特定的人，分别称为债权人和债务人。而物权关系

中，其权利人即具体的物权人是特定的、明确的，但义务主体却不特定。权利主体以外的所有的人都是义

务人（义务主体）。借用 19 世纪德国学者温德沙特的话说，就是：“物权是对天下万人的不作为请求权”

的集合。物权的绝对性、对世性属性，决定了物权的效力恒比债权的效力强。 

（4）物权是权利人排他性的享受特定物的利益的权利（独占性或排他性）。 

物权既然是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则当然具有排他性。物权对标的物的直接支

配性，就当然地引申出物权的排他性。物权的本来的内容是直接支配性，为了确保该内容、实现该内容，

于是赋予物权以排他性。物权的排他性，指同一标的物上不得存在性质或内容不能两立的物权。具体而言， 

①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所有权； 

②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地上权、典权、农地使用权、居住权，但可以存在两个以上

的地役权。 

③在同一个标的物上可以设定两个以上的抵押权，各抵押权次序的先后，依登记的先后而定，登记在

先者，其权利先实现，登记在后者，其权利后实现； 

④依现代多数国家的物权法与学说理论，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设定两个以上的质权、两个以上的留置

权。 

物权因系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权利，所以在对外关系上物权必有排除他人的干涉，而由物权人独

占的、排他的享受其利益的性质和效力。物权的独占性、排他性与物权的直接支配性，为互为表里的关系，

它们说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由后者所生。 

（5）物权是一种不可侵性的权利，是侵权行为的客体。 

依近代以来的民事权利理论，权利是由法律明文规定、明文宣示的，由政治国家保障其实现的财产利

益和人身利益。既然权利由法律所规定、所宣示，它因此也就当然具有不可侵性，侵害权利将构成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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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辅导课件 

 

《民法》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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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复习提纲 

 

《民法》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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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核心题库 

 

民法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用益物权 

【答案】用益物权是指以一定范围内的使用、收益为目的而在他人之物上设立的定限物权。 

 

2． 无权代理 

【答案】无权代理是指行为人不具有代理权而以他人的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

第 66 条的规定，无权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终止代理权后，以他人的名义进行的

代理。无权代理非真正代理，是形式上相似于代理、与代理有联系而由代理法调整的情况。无权代理如经

本人追认，可成为有权代理；如未经本人追认，则应由该无权代理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 

 

3． 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 

【答案】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是指行为人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及意思表示不自由，导致非真实意

思表示，法律并不使之绝对无效，而是权衡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赋予表意人撤销权的民事行为。可变更、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一年的除斥期间。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的，法院不予保护。 

 

4． 登记要件主义之抵押 

【答案】登记要件主义之抵押是指抵押权的成立除当事人之间存有抵押合同外，还须进行登记，否则

不产生抵押权成立效力的抵押，登记是抵押成立的要件。由于抵押权的设立，其法律效果不仅直接涉及到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而且还及于抵押人的一般债权人和其他与抵押物有利害关系的人。因此，法律对抵押

权的设立，要求具备严格的形式要件。 

 

5． 意思表示与意思实现 

【答案】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为了产生一定的私法上的效果而将其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意思表示

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没有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不能成立，但是意思表示本身并不是法律行为，它仅仅是法律

行为成立的最低限度的要件。意思表示是否有效，将直接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原则上来讲，意思表示真

实、自愿，则法律行为有效；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愿，则法律行为为可撤销或无效。 

意思实现是指依习惯或依事件的性质，承诺无须通知，或要约人于要约当时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

在相当时期内有可认为承诺的事实时，法律行为即契约成立。承诺无须通知的情形多种多样，如某种交易

有习惯可资遵循，而要约人如有依此习惯行为的意思，或要约中承诺无须通知等。所谓可认为承诺的事实

及其性质，是指根据外在的情形可以推断有承诺的意思存在的客观事实。 

 

6． 遗嘱能力。 

【答案】遗嘱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设立遗嘱，以依法自由处分其财产的行为能力。立遗嘱为

民事行为，设立人须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有设立

遗嘱的行为能力即遗嘱能力，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具有遗嘱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

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人是否具有遗嘱能力，以遗嘱设立时为准。在设立遗嘱时，遗嘱人有遗嘱能

力的，其后虽丧失遗嘱能力，遗嘱也不因此而失去效力。 

 

7． 产品缺陷 

【答案】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如果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

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缺陷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其包括设计缺陷、制造缺陷、指

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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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资租赁合同 

【答案】融资租赁合同是承租人选定出卖人和租赁物，出租人买得该物并交付承租人，承租人支付价

金并根据约定享有返还租赁物或取得租赁物所有权之选择权的合同。 

 

9． 时效 

【答案】时效是指一定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力的法

律制度。时效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事实，民法设立时效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经济秩序。

因而时效期间届满发生与原权利人利益相反的法律效果，因此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 

 

10．善意占有 

【答案】善意占有是占有人不知其无占有的权利的占有。 

 

11．自然人 

【答案】自然人是指基于自然规律出生的人，是相对于法人的法律概念。包括本国人、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我国《民法通则》沿用前苏联民法理论，用“公民”概念，未直接用“自然人”；《合同法》采用

“自然人”概念，不再用“公民”。 

 

12．抵押与质押 

【答案】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特定财产的占有，而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当债务人

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抵债，或者从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中优先

受偿。 

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或者权利凭证移交债权人占有，而将该动产或者权利作为债权的

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以,该动产或权利折价或者变卖偿债。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1）抵押不转移标的物的占有，质押转移标的物的占有；（2）抵押的标的物为

动产、不动产和权利，质押的标的物为动产和权利，不包括不动产； 

（3）抵押物需要登记的，抵押合同自登记时生效，抵押物不需要登记的，抵押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质押合同自质押的动产或者权利凭证移交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13．名誉权与人格尊严 

【答案】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己获得的社会评价受有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人格尊严又可

称为自尊权，是指公民以其身份和地位而对自己的社会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不容他人轻视和否定的权

利。两者有以下主要区别：（1）主体不同。人格尊严的主体只有公民，而名誉权的主体包括公民和法人。

（2）客体不同。人格尊严的客体是公民的自我评价即自尊心，而名誉权的客体是公民的社会评价即名誉。

（3）侵权方式不同。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主要是侮辱、诽谤的行为；而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还包括诬告陷

害、以暴力或下流动作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侵害名誉的行为须为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知晓，才能

构成侵权；而侵害人格尊严的责任构成则不需此要件。（4）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损害人格尊严的民事

责任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而侵害名誉权的除上述民事责任方式外，还有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14．缔约过失责任 

【答案】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

务，造成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害，因此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15．民事行为 

【答案】民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为要素，而发生意

思表示内容要求的民事法律效果的合法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

目的，以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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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为是与民法上的事实相对应的概念，是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原因。是民法上的一

个重要概念。 

 

16．清偿的抵充。 

【答案】清偿的抵充，是指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担数宗同种类债务，而债务人的履行不足清偿全部债务

时，确定该履行抵充其中某宗或某几宗债务。 

（1）必须是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数宗债务。此数宗债务，不论是自始发生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

间，还是嗣后由他人之处承担而来，也不论此数宗债务是否已届清偿期。 

（2）数宗债务的种类相同。 

（3）必须是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至少是足以清偿一宗债务，否则，债权人可以拒

绝其为一部清偿，也不发生抵充问题。 

 

17．交付 

【答案】交付是指物的出让人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把自己占有的物或者物权证书交给受让人占有的行

为。简而言之，就是转移占有的行为。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是一种物权行为。交付的方式包

括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后者又包括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三种。 

 

18．期限 

【答案】期限是当事人以将来确定事实的到来决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发生或消灭的附款。 

 

19．混合过错与共同过错 

【答案】混合过错是指对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不仅加害人有过错，而且受害人

也有过错，其法律后果是过失相抵，即在损害赔偿之债中，由于混合过错的成立，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

任。共同过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人在共同侵权行为中，主观上具有致人损害的共同故意或过失。具

有共同过错的各行为人须承担连带责任。 

 

20．取得时效 

【答案】取得时效，是指占有他人财产，持续达到法定期限，即可依法取得该项财产权的时效。取得

时效因其事实状态必须占有他人财产，又称占有时效。我国《民法通则》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 

 

21．动产质权与权利质权 

【答案】动产质权是指债权人为担保债权而根据合同占有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动产，当债务人到期不

履行债务时，能够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权利质权是指以所有权

之外的可转让的财产权为出质财产的质权。两者之间的突出区别在于其标的不同：动产质权以动产为标的，

权利质权的标的是所有权之外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例如财产性债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物体财

产权。 

 

22．夫妻一体主义 

【答案】夫妻一体主义又称夫妻同体注意，是指男女因结婚而合为一体，夫妻的人格互相吸收。依据

法律和伦理的规定，实际上是妻子的人格被丈夫吸收，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

能力人。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采取的制度，它是古代家庭本位立法原则在夫妻关系中的集中表现，但其

实质是夫权主义，是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在家庭立法中的体现。 

 

23．过失相抵与损益同销 

【答案】过失相抵是混合过错的法律后果，它是指在损害赔偿之债中，由于混合过错的成立，而减轻

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其实质是就义务人与权利人的过失进行比较，以确定责任的有无及其范围，并非两者

互相抵消。所谓损益同销是指受害人基于损失发生的同一原因而获得利益时，在其应得的损害赔偿额中，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515 页 共 

829 页 

应扣除其所获得的利益部分。民法上损益同销属于赔偿责任的范围确定问题，而不是两个债权相互抵消。

其特点是：（1）它是确定损害赔偿额的规则。（2）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和所获得的利益是基于同一原因

产生的。（3）从损害赔偿额中扣除所得的利益，其差额就是违约方应当支付的损害赔偿额。过失相抵和

损益同销并列，二者都是损害赔偿之债的原则。 

 

24．代位权 

【答案】根据《合同法》第 73 条规定，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于债务人怠于

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得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属于债务人权利的权利。 

 

25．遗赠 

【答案】公民通过遗嘱方式将其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社会组织，并于

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 

设定遗赠的人称遗赠人，接受遗赠的人称受赠人或遗赠受赠人，通过遗赠赠与的财物称为遗赠财产或

遗赠物。遗赠是单方的、无偿的法律行为，只须遗赠人一方作出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并不需要征得受赠人

的同意。但遗赠不同于生前赠与，必须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具备设立遗嘱的法定要件方为有效。 

 

26．要约与要约邀请 

【答案】要约是一方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要约必须具备特定的

要件：第一，要约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第二，要约的内容需具体确定;第三，要约通常是向特定当事

人发出。 

要约邀请又称为要约引诱，根据《合同法》15 条的规定，它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并非订立合同的必经阶段。 

根据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区分要约与要约邀请:第一，依据法律规定作出区分。例

如《合同法》15 条明确规定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投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第二,根据

当事人的意愿来作区分,即根据当事人已经表达出的意思来确定当事人对其实施的行为主观上认为是要约

还是要约邀请。第三，根据订约提议的内容是否包含了合同的必要条款来确定该提议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第四，根据交易习惯区分。 

 

27．定金罚则 

【答案】定金罚则是指定金的惩罚规则，即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双倍返还定金。 

 

28．承揽合同 

【答案】承揽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按他方的特别要求完成一定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他方，他方按

约定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酬金的合同。 

 

29．抗辩权 

【答案】抗辩权是指权利人用以对抗他人请求权或阻止请求权效力的权利。 

 

30．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 

【答案】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

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其意思能力为前提。其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

行为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

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其责任能力是指法人对于自己所为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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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627民商法学之民法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民法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概念题 

1． 姓名权 

【答案】姓名权是指自然人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 

 

2． 消极侵权行为 

【答案】消极侵权行为又称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却以不作为的方式致使他

人合法权益损害的侵权行为。 

 

3． 身份权 

【答案】 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 

 

4． 承揽合同 

【答案】承揽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按他方的特别要求完成一定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他方，他方按

约定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酬金的合同。 

 

5． 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 

【答案】有因行为是指以原因行为有效为条件的财产交付行为。有因行为又被称为“要因行为”。人

们之所以处分自己的权利或对他人负担债务，都是基于一定的原因。如果法律认为，原因是给付财产的必

要因素时，则其行为为有因行为。 

无因行为是不以给付原因为要件的财产行为，给付原因存在欠缺，不影响由此发生的财产行为的成立

和有效，它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 

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的区别主要有： 

（1）构成要件不同。给付原因是有因行为的构成要件，而不是无因行为的构成要件。 

（2）原因行为与主行为的关系不同。有因行为的原因行为与主行为是连为一体的，而无因行为的原

因行为与主行为则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 

无因行为和有因行为相区分的主要意义在于无因行为的原因关系与无因行为相分离，即使原因关系无

效或被撤销，也不影响主行为的效力，由此促进了交易的进行，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 

 

6． 委托合同 

【答案】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7． 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 

【答案】依是否以他人的占有为媒介，占有可以分为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直接占有是不以他人的占

有为媒介，直接对物进行管领的占有。所有人直接对所有物进行管领、支配的，也是直接占有。间接占有，

是以他人的占有为媒介，非现实占有其物，仅对物有间接支配力的占有。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的主要区别

有： 

（1）直接占有不以他人的占有为媒介，而直接对物进行管领；间接占有则以他人的占有为媒介，对

物只有间接的支配力。 

（2）直接占有是现实的占有，间接占有则是非现实的占有。 

（3）所有权人只能为直接占有，而不能为间接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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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间接占有人与所有权人（通常为直接占有人）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如经营权关系，质押关系、

借用关系、租赁关系等。 

区分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的意义在于以下两点： 

（1）间接占有不能独立存在，而直接占有可以独立存在。两者受占有制度保护的范围并不相同。 

（2）由于在间接占有人与直接占有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所以间接占有人享有在此法律关系

中止后对直接占有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在占有物受到第三人侵夺时，直接占有人与间接占有人都有枝要

求非法侵夺人返还占有物，以排除对其占有的侵害。 

 

8． 宅基地使用权 

【答案】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筑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供居住使用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

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二、简答题 

9． 股东行使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权利的基本程序。 

【答案】《公司法》第 33 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

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薄。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薄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

的。 

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薄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

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10．简述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答案】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1）行为人须有高度危险作业的行为。在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中，只要实施了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行为，并造成了他人损害，就应该承

担赔偿责任，而不论作业人的活动是否具有违法性，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2）造成了实际的损

害后果。损害包括对他人人身的损害、财产损害、以及因人身损害而引起的精神损害。如果仅对他人的人

身和财产构成威胁，但未造成实际的损害，则不发生赔偿责任，但高度威胁作业人应承担消除危险的责任。

（3）高度危险作业与损害有因果关系。高度危险须与发生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通常情况下，该因果

关系应由受害人证明，但对于因技术上的原因而使受害人无法证明这种因果关系的，应采用推定的方法，

由作业人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若不能 iiE明，则推定危险作业行为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11．简述过错责任原则的点。 

【答案】过错责任原则具有如下特点：（1）过错责任原则所贯彻的基本精神是:没有过错，就没有侵

权责任。因此，过错是该原则中决定过错责任是否成立的主观要件；（2）过错责任原则是一般侵权责任

的归责原则，适用于因行为人的过错而产生侵权责任，因此有广泛的适用范围；（3）过错责任原则在侵

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中居核心地位。无论对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采取何种观点，过错责任原则都是

公认的归责原则，且属于居核心地位的归责原则。 

 

12．物权的优先效力的内容。 

【答案】物权的优先效力是指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即当特定的物既是物权的支配物又是债权中的

给付标的物时，无论物权与债权成立的先后，物权均享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物权优先于债权的表现： 

（1）所有权优先于债权。 

（2）用益物权优先于债权。 

（3）担保物权优先于债权。 

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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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卖不破租赁。 

（2）进行了预告登记的债权。 

 

13．简述亲权与亲属权。 

【答案】亲权，是指以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教养、保护为目的，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权利义务的统一。其

法律特征体现在：（1）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因此，亲权人，即行使亲权的权利义务

主体，应为父母。至于是以父母一方还是双方为亲权人，则因父母子女关系类型的不同、是否存在妨害亲

权行使的事实或法律上的障碍而有不同。（2）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人。亲权应包括对未成年子女人身上

的权利义务与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前者又可称为身上照护权，后者又可称为财产照护权。 

亲属权，是指父母与成年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身份权。

亲属权是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自然的亲属关系与拟制的亲属关系）的人相互之间享有的权利。亲属权是

以由亲属关系而得享有的利益为内容，以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为客体的。其法律特征体现在：（1）亲属权

仅在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之间存在，在亲属关系发生时发生，在亲属关系消灭时消灭。（2）亲属权具

有专属性，在归属上和行使上都具专属性，不得转让，不得处分，不得由他人代行，一般也不得抛弃。（3）

亲属权具有义务性。亲属权里被保护的利益不是权利人单方面的利益，不是只为权利人个人而存在的，而

是为包括权利人自己在内的一定的亲属团体而存在的（如配偶间的权利是为配偶双方的利益而存在的，父

母子女间的权利是为由父母子女构成的家庭的利益而存在的），因而权利人为了团体的利益有行使权利的

义务，不得任意不行使甚至抛弃。 

 

14．比较不当得利之债与侵权行为之债。 

【答案】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就其对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的损害，依法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或者无过错责任的行为。因为侵权行为而形成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称为侵权行为之债。 

不当得利是指法律上没有根据，有损于他人而自己获得利益。由于不当得利事实的出现，受损失的一

方有权请求不当得利人将其所获得的利益予以返还；而不当得利人有义务返还其所得的利益，因此在当事

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为不当得利之债。 

侵权行为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都属于民法上的特殊行为之债，其调整和规范有着不同于一般债权行

为的规则，但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二者的法律要件不同。不当得利的利得人须受有利益，而侵权行为则不问加害人获益与否；不

当得利采用直接因果关系，而侵权行为则采用相当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以过失或者故意为要件，不当得利

则不以过失为要件。 

（2）二者的规范价值不同。侵权行为之债旨在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而不当得利之债则在于不使利

得人获取非法利益。 

（3）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同。侵权行为人的债务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所受的损害，而不当得利人的债

务则只须返还所受利益。两项债务的主题并不相同，数量自然也不同。 

 

15．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案】所谓公平原则，指民事主体应本着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司法机关对民事纠纷

行使裁判权时，也要体现社会主义及公共道德的要求。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1）民事主体参与法律关系

的机会均等，在民事活动中须进行正当竞争，反对任何不正当竞争。（2）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

义务具有对应性,权利义务分配合理。（3）民事主体合理承担民事责任，通常情况下适用过错责任，且责

任大小与过错责任相适应。双方均无过错，则损失由当事人双方合理分担。需要说明的是，对某一行为或

事项是否公平的评价，不能仅从当事人一方考虑,还要从社会整体利益上考虑。如果某一事项从当事人一

方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社会利益或者公众利益上看是公平的，则该事项就是公平的，而不能以不公

平为由否定其效力。 

 

三、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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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试述胁迫的构成要件。 

【答案】受胁迫而为的民事行为，是指行为人因受他人以现实的危害行为的逼迫或预告将要实施危害

的威胁而陷于恐怖，从而以不真实意思表示而为的民事行为。因受害人受到胁迫而产生恐惧心理，其效果

意思和表示意思都失去了自由，不是其真实意思，因而是无效的。 

对受胁迫而无效的民事行为的认定，应从胁迫人和受胁迫人两方面来考察。从胁迫人一方考察有两方

面条件： 

（1）要有胁迫行为。胁迫行为不同于因受胁迫而为的民事行为，它是指胁迫人以现实危害的强迫或

预告将要实施的危害的威胁使对方当事人陷于恐惧的违法行为。实施危害的内容包括危害受害人的生命、

健康、荣誉、名誉、肖像、财产等人身和财产权益。危害的对象即受害人既可以是发生民事行为的对方当

事人，也可以是当事人的亲属。胁迫方式包括强迫和威胁。强迫即以现实的危害来逼迫；威胁则是以预告

将要实施危害相要挟。胁迫的手段可以是使用暴力或扬言使用暴力，也可以是非法使用行政手段或诉讼强

制缉施，还可以是揭发隐私、举报犯罪相要挟等。胁迫行为具有违法性或不正当性，包括胁迫目的违法或

胁迫手段违法或者目的、手段均违法。例如，胁迫人以揭发对方犯罪事实胁迫对方订立合同，其揭发犯罪

的本身并不违法，但胁迫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违法的。又比如胁迫人以暴力伤害对方身体相威胁的手段

本身就具有违法性。 

（2）胁迫人有胁迫故意。胁迫人有胁迫故意是指胁迫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其明知他所实施的胁迫行

为会使对方当事人陷于恐怖并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从受害人方面来考察也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须因胁

迫而陷于恐怖，即产生了恐惧心理。这就要求胁迫与对方当事人恐惧心理的产生有因果关系，胁迫行为足

以引起对方当事人的恐惧。如果虽有胁迫，但对方当事人并不惧怕的，或者胁迫行为客观上不足以引起对

方惧怕的均不构成胁迫。二是受胁迫人因惧怕而作出了迎合胁迫人意思的不真实意思表示。受胁迫一方作

出的意思表示是基于受胁迫而产生的恐惧心理作出的，是在意志不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其作出的意思表

示并非自己真实本意，而是不得已迎合胁迫方的意思。 

 

17．论公示公信原则。 

【答案】（1）公示公信原则的含义 

公示公信原则是关于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主要适用于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物权变动的情况。公示公

信原则包括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前者是法律上要求当事人必须以法定的公开方式展现物权变动的事实，

否则，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和公信力的原则；后者是依法定方式进行公示的物权，具有使社会一般人

信赖其正确的效力，即使公示的物权状况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法律对信赖公示的善意第三人从公示的

物权人处取得的权利仍予以保护。 

（2）公示公信原则的价值 

物权为具有支配性、对世性及排他性效力的权利，物权的变动如不能以一定的方式公开，则既不利于

明确物权人的权利并加以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难免对交易安全造成妨害；同时，依法

公示的物权若不能产生公信力，则公示的效力难谓完整，他人仍将会无所适从，交易的安全也将无以维护，

交易的发展自亦无从谈起。因此，为维护物权秩序和交易安全，近代以来各国物权法无不实行公示公信原

则。 

公信原则与公示原则相辅相成，以不同的功能确保物权变动快捷、顺畅、安全地完成。公示原则的作

用主要在于使人“知”，公信原则的作用则在于使人“信”。依法公示的物权若不能产生公信力，则公示

的效力难谓完整，交易的安全仍难以维护，或将导致征信成本过高，影响交易的发展。公信原则有力地保

护了信赖公示而从事正常交易活动的善意行为人，体现了鼓励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宗旨。尽管公信

原则会对真正的物权人的权利有所牺牲，但由于有适用条件和范围的限制，能够求得真正物权人与善意第

三人之间利益的相对平衡，兼顾财产的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 

（3）我国《物权法》中公示公信原则的内容和评析 

①我国《物权法》第 6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该条规定是物权公示方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与登记的变更；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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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民商法学 2010-2020、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 

 

第一篇、2022 年民商法学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北京化工大学 681 民商法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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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20 年民商法学考研真题汇编 

 

2020 年上海政法学院 804 民商法学考研专业课真题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741 页 共 

829 页 

 

第三篇、2019 年民商法学考研真题汇编 

 

2019 年安徽师范大学 804 民商法学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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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公司法》中规定的必须经股份杜璖偑汓ꅎ᱙❏ᩑ뎋껿屦且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通过的事项。
	31．简述侵害肖像权的行为及其限制。
	32．简论诉讼时效中断与中止之异呜昰�
	33．简述我国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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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考研核心题库之案例分析题精编
	1． 案例：
	2． 李某、刘某、张某各出资一万元买得一幅名画｜晾ꙛ驵ㅧ乧큏�ꄰɎe屦赵某到李家见此画｜晡㽑切㑎܀㕓䍑䎍ⵎ火摵㯿屦李某即将画作价4万8千元卖给赵某。事后｜晧乧큔䪋쥒ᠰş⁎豎뫿屦刘、张要求分得卖画的款项｜晧乏뽒ْ⭾�虒ᠰş⁔Ѐㅎ܀㡓䍑䌰�
	3． 乙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某市黄金地段开发了一幢商品楼｜晕⹎㉎ݑ䌀⽞獼猰ɵ㊐屴中了其中一套两居室｜晓챥륻纋ꉎ蚍ⵢ㽔屢呜晞癎踀㈀　　㥞琀㑧屢1日办理了付款交房的手续｜晞癎ᑾꙛ騀㙎⩧屢内办理所杜瑧䎋셎昰Ȁ㍎⩧屢后｜暋ɢ㽎❭ꣿ屦于是｜晎契汓콞獼猀㍎ݑ䍶葎㱜ڋ㽓噾�虎᧿屦双方当即办理了交房付款手续｜晞癎ᑎ踀㈀　　㥞琀㡧屢1日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1个杜扔屦甲在催促乙公司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才得知该房已被出卖给了丙｜晵㉔ᅬ햖抍瞋짿屦要求丙腾出房屋｜晞皉腬䉎契汓罢얏�ꚍ⍎ﯿ屦乙公司则认为房价大涨是其无法预料的｜晼ﮑ촀⸀⸀�
	4． 案例：2009年4杜戀ㅥ屦某建筑公司为买进一批水泥｜晒ْ⭔ᅵ㉬㑬艔豎奬㑬艓텑祈虏﷿屦内容如下：我公司急需某型号水泥100吨｜晙艧鱏恓艧屴货｜暋救ﵔ䩷屦具体价格面议。甲水泥厂收到该信后｜晾�嗢兑汓�虎\ŏ屦内容是：你公司所需的某型号水泥我厂杜瑳낍⟿屦每吨的价格600元｜晙艧鲗�腶蒋�屦请先预付货款1万元｜晏奫㺍❒ご⽎�ə艧鱢ᅓ艗⠀㑧屢10日没杜瑥㙒ろ㕑汓葖�蓿屦即表示你公司呜晡རᅓ艣큑勇葧慎屦我厂将径直发货至你公司。建筑公司收到甲水泥厂的回信后｜暋ꑎ㩵㉬㑬艣큏魶蒍❫㹥⽎�륟ནꕓ屦但是...
	5． 案例：
	6． 案例：
	7． 案例：
	8． 案例：
	9． 甲委托乙采购茶叶｜晞百�虎奎Nﵥ偧ᾖ偒㙶董衧䍙푢塎昰Ȁで屢份｜晵㊐᩷奓홭衙푢壿屦并要求乙交回授权委托书｜晎奖䕧⩎ꐰȀㅧ屢｜晎奎㉶葔ൎ䥎๎ᦋꉺ쭎虎N﵎㰀ぎݑ䍶蒃㙓ꊍⵔ屢呜昰�
	10．案例：2003年2杜戀㌀づ屦甲｜打ᝎ걥앮㡑汓屴与乙｜打ᝎ걞ɬᇿ屴订杜瑥앮㡔屢呜昰ɔ屢呜晾ꙛ驵㉎㩎奒鹴ّ㡢䭾屦乙于呜扔屦签订后10日内付清所需全部款项｜昀㈀　　㍞琀㕧屢1日乙随甲组织的旅行团赴泰国旅游。乙在呜扔屦签订后即将所需款项全部交付。2003年5杜戀ㅥ屦甲提出因“SARS”疫情未得控制｜晥䖀屦解除其与乙的旅游呜扔屦。乙呜晡ྉ摔屢呜替屦但要求甲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11．某体育报社记者接到张某的电话｜晟큗⡵㖋�ⶐྗ㊋덴Έ셒蹧큗⠀䆖䉛略葫풍宏읺ⷿ屦偏向B队｜晔㤠Პ텔᷿屦记者将该事实请示报社后｜晾콎큨㡛鹞百쾘虛ﲏ읶屦在该报上刊登了“于某吹黑哨”的消息。于某见报后｜晜ڋꕹ㹔䩎虬핞귿屦诉诸法律｜晎㩑癠扙ൔඊ褰ƍ呹㲐卫䥞皍呐罣彙ɾ콧屦报社的报道严重失实但报社声称：报社对消息已尽了形式审查的注意义务｜晫摫Ⅲꖐ卙ㅛ鹛豑桦⽟큥䕡ལ큏鮆婐䝎譛鹢䂁屦报社并无过错｜晥䕢ꕹ㹎൞鑢罢앬ᅎ讍⍎ﯿ屦原告应向张某请求赔偿。
	12．案例：
	13．张某从某洗染店取皮衣服时｜晓텳낈捧ൎ㑎虎⩭ỿ屦这件皮衣服是去年刚花了2900元买的｜晏뾉腬䉭ᝧ퍞鞍呐缰ʋᝧ퍞鞄╎ᩔ塣ݷ䂍㑗⡘饎ਫ਼癓灒㝗⡓횈捓喀첗扶葔䩷屦洗的衣服超过1000元｜晓��ᝧ펍㥞皍ᾍ⍏旿屦不予赔偿。因此｜晓��㔀け䍭ᝧ펍㧿屦并负责修补。
	14．A原是甲公司销售经理｜昀㈀　　ㅞ琀㍧屢｜昀䆏麀䱟R鸀䉑汓屦甲公司一批机床存放在B公司的厂房内。2001年7杜戀ㅥ屦A委托乙公司以乙公司名义销售这些机床｜晎㱛驎㨀㘀ぎݑ䍎멬ᅞǿ屦并说明乙公司如呜晡屦应在一个星期之内给予答复。乙公司因以前和A做过多次生意遂表示呜晡༰Ȁ䅜َNﶏ絧屴上述内容、由A自己签字、以甲公司为委托方的呜扔屦邮寄给乙公司。乙公司7杜戀㝥㙒る屢呜晥蝧ⱻ繛坶홺屦于7杜戀㕥쑾�䄰Ȁ䅎踀㝧屢17日收到该呜扔屦文本后｜晎踀㝧屢18日告知乙公司｜暋祧㩞詵ㅎ蹏�筎ൟ卓ﵧ屴的零部件存在问题｜晔屦日...
	15．人们打出租车｜晣屴里程计费｜晎塛ꉎ๑啕�晑汓䮕ၺ쭛ꊏ큔屢呜替屦法律关系相对直接简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晗⠠ᱎ銀呿儀⬠ᵶ葥끾콭也扠Ŏⷿ屦网络叫车服务异军突起｜晎塛ꊆ統㙎彦⽢厏替屦由于是通过网络平台叫车｜晬핟譑獼ﭓ瑓텵虓�ᘰ�
	16．案例：
	17．案例：2003年4杜戀ㅥ屦乙因腹痛｜晓뭵㉓㮖扷୵씰ɵ㉓㮖抋쩥굎奎㪀ꁰ軿屦乙拿了药回家。5日后｜晎妚�ඐÿ屦住院被诊断为“SARS”。乙出院后｜晎㉓㮖抖鑹뭣ꩥ뵎ඍ돿屦致使其在医院染上“SARS”为由｜暉腬䉵㉓㮖抍呐缰�
	18．案例：
	19．案例：1999年10杜拿屦被告甲结婚时向呜晛晐Ὣ㸀㠀　け䏿屦事后｜晎奙ᩫ⅐겉臿屦甲无力偿还。2000年11 杜拿屦乙告知甲｜晙艧鱑赎ඏ�뇿屦将起诉他。甲只好将乙领到其堂兄原告丙家｜暋齔䩞�ɓ齔䩟卓獦ﾈꭔ䩐羏�蘀㠀　け䍐㩒ꇿ屦并对原告说：“我替你还的这笔钱｜晏恜ㅎ൵⢏�蛿屦就算送给你了”。被告则再乜璈桹㫿屦你替我还了钱｜晢ᅝ䅒١Ὧ샿屦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给你。2001年｜暈ꭔ䪖䙾羏�蘀㠀　け䏿屦原告均已收下。2002年3杜拿屦原、被告两家因继承祖遗房屋发生纠纷。呜晞琀㕧屢｜晓齔䪍瞋즈ꭔ䪉腬䉐羏�　　け䍫㻿屦...
	20．张乜瑎쩞琀ㅧ屢满16周岁｜昀㙧屢到本乡的集体工厂做临时工｜晫콧屢收入1000元。7杜拿屦张未经其父母呜晡屦欲花600元钱从李四处买一台旧电脑｜暆綐浒ぎ虎홲㙫쵶葟㩰졓쵛刺屦但张某还是买了。10杜拿屦张因患病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随后张父找到李四｜晎㭟⁎灓噥䣿屦要求李返还钱款｜晓홖�㖁ᄰ�
	21．案例：1999年10杜戀㈀㡥屦A市某乡办建筑负责人裘千乜扎䅞ʐ빧屴限公司
	22．案例：
	23．案例:刘富和刘贵的父亲死后｜晟Ὗὒᢍ㕎暗抈桹㩎虣ꕓ흾翿ᮀ屦远在外的哥哥刘富却伤心过度｜晡ཟ흭衬觿屦整日以烟度日｜晛量罎䭎譫ඏ잕᭔ຖ摔䭙ᙶ葾罎멒ْ牎虲㙎뉶蒐坎ꟿ屦并没杜瑾�ᡛ챵奎ﭏ喐坎ꜰɒᡛ챖�ﵔຉ腬䉾羐坎ꟿ屦刘贵称其未作出书面表示接受继承｜晢퉾�陋癒ْ犐坎ꜰ�
	24．案例：
	25．案例：
	26．案例：
	27．案例：A房地产公司｜扎䅑汓屴与B建筑公司｜扎䉑汓屴达成一项协议｜晵䉑汓㨀䅑汓罞祈h୕䙔셢㼰ɔ屢呜晾ꙛ髿屦标的总额6000万元,8个杜扎ꑝ屦任何一方违约｜晣屴呜扔屦总标的额20%支付违约金。呜扔屦签订后｜晎㩻禖왝懲뺍䒑퇿屦A公司用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向甲银行贷款3000万元｜晎契汓㩫摻ᒍ㝫㹢罢앏�속⍎ﯿ屦但对保证方式未作约定。
	28．甲杜琠Ლ�❎ੜན㨠ᵏ佛蕎Y坔谠ᱢ즘츠ᵲ䲏羏晎�蘰Ȁ㈀　㕞琀ㅧ屢18日｜晵㈰Ŏ妋ꉺ쭎暗扢㽜䭎灓噔屢呜昰ɔ屢呜暋ꉺ쭔屦乙依约支付了全部价款｜晵㉎彜٢㽜䭎ꑎ��姿屦但双方未办理所杜瑧䎏汹ﭶ箋뀰ɔ屦年3杜扵ㅎ蹢㽎❭ꣿ屦甲颇为后悔｜暐䉎㽜䭢䁧屴权尚未转移为由｜暉腬䉎妏풏�㽜䯿屦乙不呜晡༰ɔ屦年5杜戀づ屦甲、丙之间订立房屋买卖呜扔屦｜晎᥎�բ㽫㹔屦甲为其办理了所杜瑧䎏汹ﭶ箋뀰Ɏᦉ腬䉎奤ⱑ謁㽜䯿屦遭到乙的拒绝。
	29．案例：1995年李某以优异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晟卥桧兎慎느ﵔᅎ횈桹㩹嶍㨰ɏ䙧乧큓瑎㪍㥵⢀屦犯愁。这时｜晧乧큶葎O䵘ɑ䑻呞钍ὢ앎횚�ⵎ䎁ਖ਼❛晶葎Rލ㥵⣿屦使得李某顺利入学｜晒ぶ䵎㩫执乧큝⡎蚍䑒ꥶ萀㠀　け䎔넰ɏ䙦⽎홶蒏�䵘ɑ䑵ㅎ蹹쵹쵓齖屦决定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便不再赞助他任何费用。由于李某家兄弟姐妹多｜晛뙞굾콭乖뻿屦其堂兄的决定将使李某失学。
	30．甲、乙两家是邻居｜晎奞㡞瑗⡙ᙗぐ婵ὡ屦家里没人｜晞獥腜ᅖ�뙎彬ꅧ屴个规律。2000年夏天该地区连降暴雨。甲看到乙的房屋年久失修｜晠偠ᖖ빎땟ꅦ뒘캖葏떈귿屦便叫上家里的人用自家的材料为乙加固房屋。在加固房屋时｜晵㉡ཙᙎ칢㽎呎屦把脚摔伤｜暂녓뭓㮃澍㤀㔀　け䌰ɔ敒ぎ蚏읦▂艶葥᥎奖�뛿屦甲立即将加修房屋的情况和自己受伤的情况告诉了乙｜暉腬䉎奥⽎�ꁖ謁㽜䭶蒍㥵⠀㐀　く契䍔貁葓㮃澍㤀㔀　け䌰Ɏ奒ᦋ�㽛健ㅎൠ腎蛿屦正考虑重新盖新房｜晦뒖뉗깢㽜䭎彬ꅑ獼ﯿ屦他并没杜璋㉞�屦是甲自己愿意干｜晤呏开⸀⸀�
	31．案例:甲男乙女系夫妻｜晔๖ὠ앸㒈싿屦判决离婚。对于财产的分割｜晾졛ꅒ덜َ豎멑煔屦居住的一间30平方米的房屋判归乙女所杜琰ɵ㉵㝛參摎൧屦但是没杜瑵㎋赛ꄰɔ敎奙獜٢㽜䭑突⹎๎㟿屦此时甲男更加愤恨｜晎蹦⽜ڋ㽥솏륎�ぞ獥를獶葓ꡢ㽢욖搰Ɏ㝣큑屦买卖呜扔屦上明确约定标的是自盖平房一间并附10平方米的厨房一间｜晳끓ꡢ㾈ꭢ였ⱏ羁浓흟衙❣彙ㇿ屦要求退房。但是甲男认为｜暋ꡢ㽼ﮁ⡚婒䵢䁶훿屦且判决书未明确约定厨房的归属｜晖撁⽢䁧屴权人｜晟面욖摎䬰Ɏ㩫擿屦乙女将甲男告上法庭｜晎㭟₁肋ꡢ㽎ꭧ屴所杜琀⸀⸀�
	32．案例：
	33．案例
	34．老张杜瑞獢㽎屴间｜昀㤀㠀㙞琀㝧屢｜暀ş⁓뭎屦未留遗嘱。老张的两个儿子张乜瑔豟⁖�Ѿ罎�䫿屦并将乜璕㽜䮑쵥낕铿屦在房屋中间以木板隔开｜晔я低�䨰Ȁ㤀㠀㥞琀㝧屢｜晟⁎屴单位分给张乜瑎Y坎ꑎS蕶葏佢㼰ɟ⁎屴遂欲将自己的一间半房卖掉。张四表示愿意以1.5万元买张乜瑶葎�䩞獢㿿屦但张乜璋ꑎ㩎㱏仿屦不呜晡ན嘰ɧ乖�桹㩡㽡ཎ㉎ݑ䍎㲍ⵎ烿屦张乜瑎蹦⽔屦李四签订了房屋买卖呜扔屦｜晞癒で屴关部门办理了过户手续。张四因此起诉到法院｜暋쥹㽜䭎㩑䑟豎멑照屴｜晔⁎屴在未经自己呜晡ྲྀ葠앑땎ଡ଼َ�䩢㽜䭎ꑾ�홎뫿屦侵犯了...
	35．王某乘甲运输公司的客车去某地｜暐ᑎⶈ敛ꊏ晶葎鑔൫祟鉣Œbꉒꮁ쵏ɓ㩗⡫祟鉶葔뢐㱎ୟ�暕٫祟鉥㺍烿屦之后紧急将王某送医院抢救｜晏䙾졖⒑췿屦抢救无效聜晫筎ꄰɳ譧큎뉜干뙔䩵㊏킏鍑汓屦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内部杜瑞鑟厍呐罔豎൞鑟厍呐罎⑹쵡ྉ섰ɏ悋ꑎ㩵㊏킏鍑汓⽔♞鑟卢罢앣彛뎍呐羍⍎ﯿὴٵㅦ⽎쁎䣿�
	36．王某住一商住楼的二层｜晎\䉦⾈垐卒鹎譙Ѷ葢㽎ꟿ屦街道办事处将其作为退休工人的棋牌室｜暀Ŏ멎⥙⥗⡨쭲䱛ꑢ厞뭜ۿ屦王某和孩子常在深夜被楼下的洗牌声惊醒｜晥핑敷懿屦王某多次找办事处协商｜暉腬䉑癑玕쭲䱛ꑢᚖ偒㙦婎厞뭜ٶ葥屦办事处则认为｜晢厞뭜٦⽎�祫捞㡶葚ㅎ偭㭒ꣿ屦杜瑶쩎躀Ŏ멶蒎ꭟ썐敞럿屦拒绝了王某的要求。王某向法院起诉｜暉腬䊖偒㙢厞뭜٥�
	37．案例：
	38．甲乙二人是邻居｜晖၎譎ꝵ虷�︰Ɏe屦甲在本市电话局工作的侄子丙来看望甲｜晷ふ㉎奫捗⡔㕧똰ɵ㉎᥏뽕䚑콑祈N⩒鹬헿屦丙利用自己在电话局工作值夜班的方便｜暖鑎屴差五在深夜两点左右往乙家打电话｜晧屴时还在电话中伪装成一年轻女子｜晘๎奧屴特殊关系｜暁罎奶葙⭙뭑獼ﭽ❟屦家人无法正常休息。乙的家人没杜瑛陵ᙘ屦聜晦⽔ᅑ汛襧㩑獢ꕨ䣿屦后经查实｜暋䱎㩦⽵㉎᥎豎메屢谋｜晵ㅎᥛ鹥뵶萰�
	39．甲向乙借款10万元｜晾ꙛ驎屴的10台笔记本电脑设定质押担保｜晓챥륻纋ꉎ蚍⡢뱔屢呜昰ɗ⡔屢呜晎ⷿ屦双方还特别约定：｜戀ㇿ屴如果甲到期不能还款｜晒ᦋこᒋ끧Ⱶ㖁ᅓ玏汹ﭾ�奢䁧屴｜晵㉎ൟ靛參摣큑著ʋ껿᯿屢2｜瑗⡎奓恧屴期间｜晎奓啕�ŏ罵⢋こᒋ끧Ⱶ㖁ᇿ屦所得收益用于冲抵债权。呜扔屦签订后｜晵㊏汹פֿ蘀こᒋ끧Ⱶ㖁ᅶ葓恧屴。在乙占杜瑵㖁ᅧᾕ屦乙将10台电脑出租给丙网吧用于丙网吧的经营。丙网吧在经营期间将10台电脑全部损坏｜晞癎㩫摥⽎�虎{ᑣ彛뎍呐羑터ɔ㉥鮏�㻿屦双方就行使质权问题发生争议。
	40．甲、乙、丙共杜瑎Y坢㽜䯿屦甲享杜琀㐀　╶葎ﶘ鷿屦乙享杜琀㌀㔀╶葎ﶘ鷿屦丙享杜琀㈀㔀╶葎ﶘ鴰Ɏ屴方约定｜暋㽵ㅎŢ罹�屦承租期限为5年。
	41．案例：“荷花女”是已去世的著名艺人｜晵㊄坎晎ᅓᙙ秿屦“荷花女"的近亲属乙提起诉讼。你对此如何认识？
	42．甲与乙约定｜晵ㅵ㉣큏魎W坢祹�敶著ὗヿ屦由乙投入资金建两座商用楼｜晩籞謁ၔ屦双方捜瑎鑎鑒٢ူɎ奶葻ⱎ{ᒍ䒑텒く䵔]敖⁎虻ⱎ^ꝩ糿屦但盖第二座楼时｜晎奣큑憎腵㉵⡑癗ὗく罵⡧䍎㩎妍㝫㹏屢땢볿屦甲不呜晡༰ɖ䒑톍㝎ヿ屦第二座楼只盖了一半就停工了。整个工程拖了两年｜晵㊉腬䉎奾졫扔屢呜晞皍呐羏�ꚑ텔豾콭乣彙ㇿ屦乙则指责甲不愿意用地皮为其抵押｜暏�춋�鹏⣿屦应自负其责。后乙与另一商人丁豜扙ꗿ屦由丁负责偿还乙欠银行的贷款｜晎奒ᥜَ㉢䂋ꉔ屢呜晶葧䍒⥎䥒ꆏ汹ﭾ�ǿ屦并由丁投入后续资金完成第二座楼的建造。
	43．赵某驾驶一辆大卡车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晎๒ᡧ킚纚癶葎�虙དྷ⥲䱑啕�綏晶黿屦刘某驾驶的汽车被撞翻到路边｜晫捝�킍쟿屦来不及躲闪｜暈ꭓ譗⢏晎屦结果高某的右臂被压断。经交通局认定｜晫摫ⅎ꒐ᩎ譥䕶葓齖艎畧퀰Œᡧ킐ﶏ�쵎虎꒐᪉쑒᧿屦车速超过了正常标准｜暚�킈䲍灗⡎몈䲐卑藿屦并无违章现象。高某经住院治疗｜晑熂녓뭓㮃澍㥻䦋ꄀ㉎ݑ䏿屦聜晎ᑓ쉫譞齝网䷿屦将对以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困难。为此｜暚�킍瞋쥒ぎ멬ᅬ햖拿屦要求赵某、刘某赔偿损失并支付全部医疗费以及今后的生活补助费。问：
	44．案例：
	45．李某向刘某借款2000元｜晎fὧὔ屦李某用自己花2000元购买的10张无记名杜瑙噛塓啢땐网癢䁫⁒ᡧ큶萀㈀　　け䍛填㸰ɎN⩧屢开奖后｜晧乧큟靷癎ⵎ_⁛塓啎ⵎ{䥙囿屦奖金为5千元｜暐䉔ᅒᡧ큽⊉腙嚑퇿屦但刘某予以拒绝｜暋ꑎ㩙嚑텞鑟剑癢䁧屴。李某诉至法院。
	46．2006年3杜拿屦浙江省温州市政府出台《温州市人力资本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温州市人力资本出资入股认定试行办法》｜暉쑛髿ᩎ멒鮍䑧ⱑ揄䑾콬핛骋쑏で㩧蒋쑏く屎屦报经温州市人力资本出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确认后可一次性向在温州市龙湾区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登记注册的杜璖傍⍎ﭑ汓閍䑑斀ꄰ�
	47．甲发现一头走失的牛｜暐䉲畖�뙎牑篿屦并向四邻打听丢牛人。后牛生病｜晵㊋絓㭧敷屦确诊患上了传染病｜暘筜㵟恛냿屦花去诊疗费20元。甲将牛送至屠宰厂｜暂녓뭜恛낍㤀㔀け䏿屦得牛皮核算款200元。屠宰工人在屠宰过程中发现牛黄50克｜晎ꑾ�芑찰ɔ孎㭎奛ﮁ屦要求甲返还牛皮款｜暉腬䉜恛끗㪏풏�实쓿屦甲饲养牛共花费20元。
	48．在1999年7杜拿屦被告刘某向甲啤酒厂购买“富力”牌扎啤1万瓶｜晔屦年7杜戀㈀㙥屦甲啤酒厂将1万瓶扎啤捜瑾ꚐŒよꭔ䩒ᡧ큙ӿ屦并由被告出具了收条｜暊fᨠᱎ쩥㙒ふ㉕撑剓艢乕摎Nݴ瓿屦收货人刘某,1999年7杜戀㈀㙥Ƞᵗ⡥㙧慎ⷿ屦并注明“由徐某来结清”。2000年1杜戀づ屦甲啤酒厂出具了一份证明｜晑癑蕛륦⼠᱑祧屴我厂供销科徐某在1999年7杜戀㈀㙥콢䭓텾�ᡧ큶葢乕摎Nݴ屦每瓶价格1.10元｜暋ꆍ❫㸀⸀ㅎݑ䍥瓿屦此款已由徐某在年终供销'员结账时已结算到徐某个人名下｜晒ᡧ큶蒍❫㹟剟遧큎⩎몍ᾍ⍥㙖�屦特此证...
	49．案例：
	50．案例:甲、乙、丙均为经营长途客运的专业户。乜瑎멕䙛驔屢伙经营跑运输,每人出资十万元入伙。呜晥㉣큑祝癎ᩒꅾ콴َŕ葎蹻ꅴۿ屦可以由丁以其管理才能入伙｜晎筿㑾덑揄䐰Ɏ夰Ŏᦈ桹㩔屦意。四人一致呜晡ཱུㅎŏ屎㩥㡎ᩒꅶ蒍ᾍ⍎먰ɔ㉖癎홎讘祣큑敖O᧿屦并放弃在呜扏᥎葎ﶘ鷿屦乙、丙、丁表示呜晡༰Ȁ㍙⥔屦丁在运输过程中撞伤他人｜暗e⽎�㔀ぎݑ䏿屦为此引起纠纷。
	51．王某与李某系单位呜晎诿屦王某为一般职工｜晧乧큎㪐콴ذɧ큥屦王某与李某所在单位被盗｜晧乧큎⩎몈ꭶ흐㩒㡎㰀ㅎݑ䌰ɧ乧큔ᅑ汛襧㩑獢ꕨ䡔屦又在单位内召集职工说明政策｜暉腬䉏屨䢀բ镨䢁阰ɳ譧큠u酦⽑癔屦学张某所为｜晖㩟큦﹒こ問䵧敢纏읳譧퀰ɳ譧큡ὒで乧큛陋癎ꝵὠu釿屦害怕李某将其开除｜晎ꝵ虎y춂놔녎灞獛襶葟썴ۿ屦便私下约见李某｜晘๐㩒㡞皗幑癢䁐矿屦但可以由其支付李某1万元了结此事｜晞登纋ꉎ蚏�㹓例껿屦并要求李某不要让他人知道｜晎彎ඉ腑趏ﵺ瘰ɧ乧큔屦意后｜晳譧큥⽎��乧퀀ㅎݑ䏿屦李某也并未将此事报告公安机...
	52．案例：
	53．爱家纺织股份杜璖偑汓屢以下简称爱家公司｜瑎踀㈀　　㡞琀㙧屢4日向北京市晜晞獓㩑鱧兏⡔屢作联社｜扎聹屦平呜扏屹㻿屴下属的一家呜扏屹㺍㝫㸀　ぎݑ䏿屦并以自己公司价值230万元的设备｜打բ獿ᶏ昀㌀こŵ㕛偙坧㨀㡓œ첔衧㨀㕓ŵ㕛偞玕ŧ㨀㉓屴｜晎쩜٧屴的半成品、产品为晜晞獔屢作社设定抵押｜晏䙬ꅧ屴办理抵押登记。2008年6杜戀㈀づ谀㈀㕥屦爱家公司又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晜晞獥⾈䳿屢以下简称晜晞獝䳿屴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晜晞獥⾈䳿屢以下简称晜晞獑鲈䳿屴各贷款50万元｜晎Ꙏએ빙ܰœ䩢ၔ셔豎Ꝕ셏屢땢볿屦并...
	54．案例：
	55．张富与妻子在农村务农｜晲ὑ㽛偟⁒⥟흝嫿屦与妻子杨静及小孙子小宝住在城里。1998年2杜拿屦恰逢农闲时节｜晟⁒⥟흙⭙蝾콕䚋껿屦决定开车把父母从乡下接来小住数杜拿屦顺便也可帮忙照看小宝。不料在返乡途中｜晖ᩢｒ゚繱杶葟⁒⥟흿㩎佾쾚賿屦不慎将车开下悬崖｜晎홎멓텳끥屴人全部丧生。张富夫妇听到消息后｜晏썫㉾�Ɏ蹦⾃䦃䥓�噎號⁒⥟흙⭙蝵奧屴的全部财产加上存款呜抋ꄀ㐀　　　け䌰ɳ끧梗奠�v葙큙큧桛腣큑屦她也是杨静的继承人｜暉腬䉾羐ڐ坎ꜰ�
	56．某日｜晵㈰Ŏ夰ŎᤰŎŖ�멒ご屦学家借游戏卡｜晖�뚐ᑎⶈ䲁뎏맿屦看到河对面洗鞋子的扜替屦甲提议乙、丙、丁乜瑎멵⡷偸㡢੶蒗譛僿屦乜瑎멱杒鸰ɢ屦见杜璘�敷僿屦欲取鞋子避让｜晎馈ꭎw偸㡎ⵝ㳿屦戊为此支付医疗费20000余元｜晵㈰Ŏ夰ŎᤰŎŶ葞璟葒ْ⭎㨀㝜脰Ā㙜脰Ā㕜腔谀㑜脰ɺ発�⾌Ÿ㡎ⵢ屦的左眼无法查清｜晵㉎奎뙛뙘荖뻿屦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晎᥎Ŏ뙛뙘荛첈헿屦但乙、丙、丁家认为甲提议砸的｜晢䁎൞鑢罢얍⍎אּ�
	57．张某全家在外经商多年｜晎憑챶葏佢㾕滿屦门锁生镜戰Ɏe屦风把张某家的门吹开。隔壁的陈某就把张某的房子当仓库。没两个杜拿屦李某想要租这套房子｜暖䡧큜ㅢ誏�坢㽛偹��乧퀰ɳ끗⣿屦张某回乡｜晥㙖�虢㽛倰ʐꍎ䣿屦这么多年的租金怎么办？该不该收回？
	58．甲公司代理人李某将一批次品以乜瑻䥔셓噾�契汓屦乙公司知道后认为无关紧要｜晎駿屦该商品久久不能售出。18个杜扔屦乙公司要求法院撤销与甲公司的买卖呜扔屦｜晵㉑汓퉾��
	59．案例:
	60．案例：
	61．甲于2000年10杜戀ㅥ칓ᝎ걹뭛뙎쭎妍瑑薄饐婲孿誀襒ꁝὡ屦离京后的两年间经常与妻儿杜璐꾀呼ﯿ屦之后音信全无。甲妻多方寻找｜晞癧⪃띟靵㉶葎ﭏ啭衠漰ɵ㉙뭎踀㈀　　㥞琀㍧屢1日向法院申请宣告甲死亡｜晬햖扎踀㈀　ぞ琀㕧屢17日宣告甲死亡。后经查明｜晵㉎踀㈀　㉞琀㥧屢5日因病死亡｜晗⡵양쵧ᾕ屦立杜瑎N坖ㇿ屦遗嘱写明｜晑癫答葎⩎몐坎ꝵㅑ癟Ὗ缰�
	62．案例：
	63．案例：
	64．甲和乙订立了买卖香蕉的呜扔屦｜晾ꙛ驵㉔ᅎ奢祓톙馅䤀　　け汥꓿屦每公斤1元｜晑熋ꄀ　　け䎍❫㸰ɗ⡧ⱞ瑞Ꙏ鑧屢份交货付款。由甲将香蕉运至乙的冷藏库｜暏킍㥵ㅎ妍ὢ씰ɒぎ蘀㑧屢｜晵ㅎ蹙⥬ᑫ푟聞璐ﵰ屦香蕉提前成熟。甲自家的冷藏库容纳不了全部香蕉｜晎蹦⾐᩷妋䉑왙ݑ랅콞鏿屦他要提前将香蕉交付。乙回复说他的冷藏库暂时没杜瑺穗づ맿屦不愿意现在就接收香蕉。过几天后甲看到香蕉部分腐烂｜晜ㅹ�晜ڙ馅䦏킁奙аɎ妋ꥵ㉧奶葑랅콞鏿屦确实没杜瑗づ맿屦双方都无法采取更好的措施｜晓屴把香蕉放在外面。后香蕉大约损失了200公斤。甲...
	65．案例:2008年1杜戀ㅥ屦李某购自甲地往乙地的车票一张,1杜戀㍥屦经检票｜晧乧큎칵㉗ぎ塗傈ꭔ䩧킔속ٜ䁶葒ត替屦于2008年1杜戀㕥わ빎套〰ɓ齔䩗⡎ஏ晥屦由于人多拥挤｜暏晨꽻ⱎ豜䉧屴冰较滑｜晎ൡ乤呒わ晎흏⓿屦经诊断｜晓齔䩝첚ꢚꡢ頰ɖ漏譥䕙Ѵْ٫枏荙⟿屦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晓齔䪋즁햖拿屦要求被告赔偿损失。问：
	66．案例：1989年6杜戀㕥屦苏某买了一辆乜璏湧㩒ꢏ替屦为炫耀车技｜晟�晞♑癓쮍㹧큑㣿屦回家停车时误踩油门将院墙撞倒｜暍㹧큝ᶚ襸蹠➚ꡢ頰ɗ⠀䅞ɓ㮖扬뭵靧ᾕ녓묀㐀　　け䍎멬ᅞİʍ㹧큑殺扔屦1989～1990年间苏某经常去探望贾某｜暍ⵎ灔ѹ춄║答섰Ȁ㤀㤀ぞ琀㕧屢｜暂콧큓좐œ묀㔀　け䍓㭵鞍㧿屦贾某未提其他要求。1991年3杜戀㕥屦贾某要求苏某支付住院费｜晏侖扶葬뭵鞍㥓쩑癎홶蒍㥵⠀㌀㔀　け䏿屦苏某称自己一直在支付营养费用｜晎ൻ呞钍㹧킋䋿屦双方协商未果。贾某于1992年2杜戀㈀ㅥᄀ䅓㩎멬ᅬ햖扣킍瞋즋밀⸀⸀�
	67．案例：
	68．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一份家具定作呜扔屦｜晵䅑汓屴图纸要求为B公司加工100套家具。后因交货期提前｜昀䅑汓䉑汓何䛿屦B公司呜晡ར誐ْꁝﭒꅎꑾ�䍑汓屦付款方式为交货付款。为此｜昀䉑汓ᄀ䍑汓큏魎虒ꁝﹾ렰Ȁ䍑汓艧ὔᄀ䉑汓ꑎ�虛뙑矿屦但B公司未能如约支付货款。当C公司向B公司索款时｜昀䉑汓屦C公司是代A公司履行呜扔屦｜晞鑓뭢縀䅑汓≫㸰�
	69．在2010年3杜戀㕥屦甲与乙达成买卖协议｜晾ꙛ驵㉔ᅎ契突⹛摧Ȿ뾈앓晎Y埿屢该套书分为上、中、下乜瑓矿屴｜晎㸀㕎ݑ䏿屦双方应于呜晞琀㡧屢9日呜晥斈䰰Ȁ㈀　ぞ琀㕧屢30日｜晵㉗⡤ⱛ뚏읺ⵎൡ乜ڋ坎晶葎ⵓ睧ⱎ≙ɵ㉻ⱎ豙⥗⡢ꕾ롎੶筛ﭲ楔⽎诿屦称归还此书者可得酬金5000元。丙拾得此书后看到该寻物启事｜晎踀㙧屢6日找到甲欲归还此书｜晔屦时要求甲给付酬金。因甲不愿支付酬金｜晎豎멎ꝵ襢柿屦丙遂将书带回家。2010年8杜戀㥥屦甲向乙提出｜晖๎᥎䮕葾ꁾ띧⪉돿屦无法交付整套书籍｜晥䕎㭟₉摔屢呜昰Ɏ奎ൔ屦意。
	70．在2003年10杜戀ㅥ公ᅵ㈰Ŏ奎豎멎칓ᝥ륬綏晞ɗ㩎灎虎�虎豢䭓憏替屦准备一块儿跑长途货运业务。二人各出资3万元。呜晞琀㉧屢｜晵㊚纚皏�虓憏晙ᙑ婢呼פֿᩒꅥ屦遇到丙,丙表示愿意出8万元购买此车｜晵㊖轓獜ڏ晓噾�虎᧿屦并办理十过户手绫｜晎譔屦甲把卖车一事告知乙｜晎妉腬䉒ٟ靎S䩫㺘礰Ɏ᥎灒に撏晔瑞镓졜ڏ�虓憏晎멬ᅞĀ㥥륑䎏汢䭓噾�İɎ豎멾ꙛ騀ⱎ灓噔屢呜晻纋ꉥ屦卡车即归丁所杜瓿屦再由丁将车租给丙便用,租期为1年｜晹�턀⸀㕎ݑ䏿屦二人签订协议后,到杜瑑玐鹴َ虶箋낏읢㝢䭾ɎŢ誏晹�䅾�᥏罵⡧ᾕ屦由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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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试论民事行为的杜瑥䡎䠰�
	20．试述地上权人的权利。
	21．刘某创作的一篇论文在甲杂志上发表｜晎奧䉟흑桥螏沏細ɔ譧큜ّ癥㙑斁ᙶ蒋멥螖웿屦在丙出版社出版。刘某发现后诉于法院｜晣Ꝕ䩳譧큔豎ᥑ全䡧屏땲꽎蚁蒄坏屧䌰ɵ㉧䉟흹㹒ᦋꑎ㩎夰Ŏᥔ豳譧큏땲꽎蚁葎፧屴出版权｜晎彎⑬햖扣킍瞋즋배�
	22．案例：
	23．乙｜打ᝎ걞ɬᇿ屴定于2003年5杜戀ㅥ퍚嫿屦因考虑到“五一”正值结婚高峰｜晎蹦⽣큒䵎踀㉧屢28日与北京市甲饭店签订一份口头饮食服务呜扔屦｜晞癔ᅵ㊙浞靿㑾덎蘀㌀　　け䍛骑터ɓ华夀㕧屢1日带领亲朋好友到甲饭店就餐时｜晵㊙浞靓瑎ᱧ屴关部门通知｜映ᡎ鑎 ᥧᾕ㪖㈠᠀匀䄀刀匠᧿屦本店禁止营业”为由｜晢퉾�㩎奣큏鮙႙湧ꄰɎ奥䣿屦只能另择饭店｜晞癎㩫撂녓뭟聧敎꒐㥵⠀㔀　く契䌰Ɏ譔屦乙就此事与甲饭店交涉｜暉腬䉵㊙浞靓챐ඏ풏�骑퇿屦并赔偿损失500元。但甲饭店只呜晡ྏ풏�骑퇿屦其他损失不予赔偿。乙一气之下｜晜ٵ㊙浞靔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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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简述捜瑎ﵑ照屴的特征。
	12．简述宣告死亡应具备的条件。
	13．简述人身权的法律特征。
	14．民事权利既可因法律行为取得｜晓졓핟讈䱎㩎䭙ᙶ蒉腎ꭑ䕒ڀ屦取得。问：权利取得与权利能力以及行为能力杜瑏啑獼ﯿ�
	15．简述我国《物权法》上的浮动抵押制度的特点。
	16．从具体制度着手｜暋몏ᅬ핷䂑쵏�ꑎꑦ襑桶葔屢理性和必要性。
	17．试述代理行为。
	18．论呜扏ᤰ�
	19．简述呜扔屦的订立过程及表现形式。
	20．试述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别。
	21．案例：
	22．张某和李某订杜瑙❼獎灓噔屢呜替屦呜扔屦订立后｜晟큜ㅎꑎ�虙❼玍❫㻿屦约定5天之内来提货。但是｜昀㕙⥔屦仍不见张某来。后在报纸上看到张某的亲属登的寻人启事｜晧乧큢繒た큶葎뉜庉腬䉑癣킍⟿屦张某的家属拒绝提货｜晎蹦⽑癒た南ぶ葑沋셧㩑珿屦申请提存这批大米。提存机关认为大米不宜保存｜晖撉腬䉧乧큢詙❼獓�噔큛塙❼獶葎터ɧ乧큢詙❼獓�噔屦扣除了保管费用后的余款向当地公证部门提存。
	23．甲租用新婚夫妇乙丙一间空房居住｜晵㉑祈蹛陵⭙蝵Ὥ㭶葙絙䟿屦在墙上凿一小孔｜晵⡤䑐콧㩤䑎奎ᥙ⭙蝎豎멶葎뉦㖈䱎㨰ɵ㉶蒈䱎㪈ꭓ텳끔屦妻子丙精神受到打击｜晎칫摛陵⭙뭵Ὥ㭙ㅓ뭑璍ꌰɎ屢夫乙气愤之极｜晜ٵ㉔䩎੬햖拿屦诉精神赔偿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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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效
	9． 污染环境致人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0．简述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新《呜扔屦法》中的具体休现。
	11．简述呜扏᥏Ŏ᩶葩艟貋빺쭧慎�
	12．简述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13．侵权中的过错推定及其适用。
	14．简述物权公示的方法及其效力。
	15．复代理只能适用于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
	16．结呜扲楧䍬핶著逸ⱓ齴ۿ屦论述我国应该建立怎样的土地权利体系。
	17．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18．我国民间杜瑎y춋헿ᨠ᱓흎멎䭢壿屦忠人之事。”请运用代理的理论知识对其加以辨析。
	19．物权与债权的区别。
	20．试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晞皋뺋ꆋ㙞ꙶ葶ݪ⅟༰�
	21．案例：
	22．甲手机专卖店门口立杜瑎W坧⡧缀ⱎ映᱐䝎�婓䄠ᵖ�⪑鉶❛地Ɏ奎캋鞍ⵎ灎虎�䭧㫿屦后经杜瑑玐瑛髿屦该手机属于假冒产品｜晎妐䊉腬䉵㉜斈䱑瘠᱐䝎�婓䄠ᵶ葢羋侮ɑ獎蹧ⱨ䣿屦下列哪一遜璘祦⽫捸湶蓿�
	23．茂盛食品杜璖傍⍎ﭑ汓屢以下简称茂盛公司｜瑵ㆀꅎᲐ터Ŕ㐰ś奎屴人出资设立｜晢ၺ쭶箋끥貍䑧ⱎ㨀㔀　ぎݑ䏿屦郑、吴、孙的出资比例为5:3:2。郑、吴出资是实际到位的｜晛奶葑揄䑛麖䕧⩒く䴰ʐ텧큢앎ﮄ捎讕翿屦由于在经营中亏损严重｜暍ὐ㩟衙屦乜瑎⪀ꅎᱥ鮏ﵒꂍ䒑퇿屦经过股东会议决议｜暉摎蚐텧큶蒄捎讕羀䱒ꇿ屦并解散了茂盛公司。然后｜晎屴人捜瑱村揄䑫푏譒ڑ䵎虑汓≎ꟿ屦年半后｜暃ɶ�汓葐㩧䍎멒ᡧ큢繒ゐ텧탿屦要求偿债｜暐텧큢퉾�屦理由是茂盛公司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晳낋汓쾉揿屦自己也早被解除了职务｜晖擿屦...

	2024年民法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定金
	2． 自主占杜瑔豎홎㭓恧屴
	3． 公平原则
	4． 债的担保
	5． 无权代理
	6． 添附
	7． 缔约过失责任
	8． 法定继承
	9． 简述买卖呜扔屦中的瑕疵担保责任。
	10．简述货币作为民法上特殊的种类物的特殊之处。
	11．代位继承的条件。
	12．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13．简述附随义务的特征与憲义。
	14．简述人身权的民法保护。
	15．简述人格权的特征。
	16．试论不安抗辩权制度。
	17．试论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18．论述狭义的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的联系和区别。
	19．试述提存的效力。
	20．试述债权让与的条件。
	21．王女士在一停车场丢失了一只钻戒｜暁㰀㐀⸀㙎ݏ契䌰ɬᆋ暌͓홎譓텗ば륶葟啐쾍䑥駿屦发现是张先生拾得了钻戒。张先生承认他的确捡到了一枚戒指｜晏䙟卥ꑎ㩦⽐䞔뭢뾖轢䭎≟̰Ɏ豛ꅬ햖扛ꅴٔꑎ㫿屦张先生拾得遗失物未妥善保管｜暐ၣ彙ㇿ屦应向王女士赔偿4.6万余元。原被告判决后达成协议被告赔偿原告一万元。
	22．在2003年10杜戀ㅥ公ᅵ㈰Ŏ奎豎멎칓ᝥ륬綏晞ɗ㩎灎虎�虎豢䭓憏替屦准备一块儿跑长途货运业务。二人各出资3万元。呜晞琀㉧屢｜晵㊚纚皏�虓憏晙ᙑ婢呼פֿᩒꅥ屦遇到丙,丙表示愿意出8万元购买此车｜晵㊖轓獜ڏ晓噾�虎᧿屦并办理十过户手绫｜晎譔屦甲把卖车一事告知乙｜晎妉腬䉒ٟ靎S䩫㺘礰Ɏ᥎灒に撏晔瑞镓졜ڏ�虓憏晎멬ᅞĀ㥥륑䎏汢䭓噾�İɎ豎멾ꙛ騀ⱎ灓噔屢呜晻纋ꉥ屦卡车即归丁所杜瓿屦再由丁将车租给丙便用,租期为1年｜晹�턀⸀㕎ݑ䏿屦二人签订协议后,到杜瑑玐鹴َ虶箋낏읢㝢䭾ɎŢ誏晹�䅾�᥏罵⡧ᾕ屦由于运...
	23．某日｜晵㈰Ŏ夰ŎᤰŎŖ�멒ご屦学家借游戏卡｜晖�뚐ᑎⶈ䲁뎏맿屦看到河对面洗鞋子的扜替屦甲提议乙、丙、丁乜瑎멵⡷偸㡢੶蒗譛僿屦乜瑎멱杒鸰ɢ屦见杜璘�敷僿屦欲取鞋子避让｜晎馈ꭎw偸㡎ⵝ㳿屦戊为此支付医疗费20000余元｜晵㈰Ŏ夰ŎᤰŎŶ葞璟葒ْ⭎㨀㝜脰Ā㙜脰Ā㕜腔谀㑜脰ɺ発�⾌Ÿ㡎ⵢ屦的左眼无法查清｜晵㉎奎뙛뙘荖뻿屦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晎᥎Ŏ뙛뙘荛첈헿屦但乙、丙、丁家认为甲提议砸的｜晢䁎൞鑢罢얍⍎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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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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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简述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区别。
	14．简述动产质权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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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彭某嗜古玩收藏。1995年2杜戀㡥屦彭某在郭某家中看见碗底印杜琠ᱞ띱饞瑒㘠ᵛ坨㝶蒗劂노靎ꅑ灰褰ʐ䪋쥟淿屦这是其岳母遗留下来的。彭粗断这皆为文物｜暐䉎ㅎݑ䍎㲍ⵎ烿屦并互为交付。几个杜扔屦彭某怀疑所购物品是仿制品｜晏뾉腬䊐킐�➏�㻿屦郭某拒绝。1995年7杜戀㝥屦彭某委托某古玩店对上述2件物品进行鉴定｜暒瑛驾퍧鱦㹹㫿屦计兰炉是清代文物｜暗劂노青᥎㩔๎멎ｒ㘰ɟ浧큥쭓王즋햖拿屦要求退还购货款1万元；郭某辩称：“这些物品确系岳母遗留｜暁蹛荎発�⽔♓揿屦我并不确知｜晢ᅎ彎칧⩛ꍹ荎⽓揿屦聜晎ᓿ屦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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